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

2007 年 3 月 12 日(星期一)會議 

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「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務管理局作出

懲處的尺度有關的事宜」提交的意見書  

 
引言  
 
1. 有關廣播事務管理局(廣管局)最近就《秋天的童話》及香港電台《鏗

鏘集》兩個電視節目所作出的裁決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7
年 3 月 12 日(星期一)舉行的會議上，討論「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

務管理局作出懲處的尺度有關的事宜」。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邀請平

等機會委員會(平機會)派出代表出席上述會議，並就此事提供書面意見，供

議員參考。以下是平機會的書面意見。  
 
平機會的角色及職能  
 
2. 平機會為一法定機構，負責執行本港三條反歧視條例：《性別歧視條

例》、《殘疾歧視條例》及《家庭崗位歧視條例》。平機會有責任消除基於性

別、婚姻狀況、懷孕、家庭崗位和殘疾的歧視；消除性騷擾及殘疾騷擾和

中傷，並促進男女之間、殘疾人士與非殘疾人士之間、以及有家庭崗

位與無家庭崗位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。  
 
有關《秋天的童話》事件的意見  
 
3. 廣管局裁定，於合家欣賞時間以外播放的「家長指引」電視節目《秋

天的童話》含有一些粗俗及惹人反感的用語，在任何時間均不適合在電視播

放。廣管局向有關的電視廣播公司發出勸諭，促請嚴格遵守《電視通用業務

守則-節目標準》第 4 章第 6 段有關禁止使用惹人反感用語的規定。  
 
4. 此事似乎不在平機會的職權範圍以內，因為我們並不是適當的機構，

去決定就整體電影製作而言，有關用語是否粗俗或惹人反感。有時一些性

騷擾或殘疾騷擾投訴會涉及一些關乎使用惹人反感的語言的指稱，在處

理性騷擾或殘疾騷擾投訴時，平機會的角色是調查事件並嘗試透過調解來

解決。就調查使用「合理的人測試」 (《性別歧視條例》第 2(5)(a)條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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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平機會會考慮「兩人相遇」(而不是觀眾觀看電視節目 )的處境內的

互動情況，並會把已裁決的法庭個案中的法理學作為考慮因素。若調

解不成功，投訴人可向區域法院提出法律程序，而區域法院就是對個

案作出裁決的機關。  
 
有關《鏗鏘集》事件的意見  
 
5. 廣管局認為香港電台製作的《鏗鏘集》之《同志．戀人》只提出同

性婚姻的好處，並只講述三位同性戀者對同性婚姻立法的意見，使報

道內容不公、不完整和偏袒同性戀，並產生鼓吹接受同性婚姻的效果。

廣管局亦認為，該節目不適宜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出，因為兒童和年輕觀眾

可能不理解同性戀；假如沒有家長指引，可能會受節目部分內容影響。  
 
6. 現時由平機會執行的反歧視條例並不涵蓋基於性傾向的歧視。儘管

此事亦不屬平機會的職權範圍，但我們瞭解到，同性戀者受到歧視的問題

是真實的。根據民政事務局於 2006 年委託機構進行的「市民對同性戀者看

法的意見調查」結果顯示，在 2,040 名受訪者當中，多達 29.7%認為現

時同性戀者在本港因為其性傾向而受到歧視。  
 
7.  根據一些少數性傾向人士組織表示，《同志．戀人》節目所描

繪的同性關係，突顯出同性戀情侶每日面對的困難，而這些困難是市

民大眾可能並不明瞭的。由於政府現時採取以非立法方式處理同性戀

者受到社會歧視的問題，故此製作有關同性戀及同性婚姻等具爭議性

題材的紀錄片節目，似乎切合政府希望透過教育來提高市民意識的做

法。  
 
8. 平機會亦瞭解到，廣管局關注此節目只提出同性婚姻的好處，並只

講述三位同性戀者對同性婚姻立法的意見，但有關這項具爭議性的題

目應否或能否在一集或數集節目中涵蓋不同或相反意見的問題，應留

待業內的相關人士或其他專家考慮。  
 
 
 
平等機會委員會  
2007 年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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